
捐赠协议书

甲方（捐赠方）：

乙方（受赠方）：西安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

甲方自愿向乙方捐赠以下财产，用以支持西安科技大学教育事业

的发展，并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：

第一条 甲方自愿以 方式向乙方捐赠现金。

A:甲方一次性捐赠人民币 元（ ）（大写）

B:甲方分 次共捐赠人民币 元 （ ）（大

写），其中每次捐赠人民币 元（ ）（大写）。

第二条 捐赠财产用途：设立 ，主要资

助学校开展有关 方面的工作。

（1）资助学科建设，教学科研项目配套及设施建设；

（2）设立奖学金、助学金以及优秀教师、科研人员奖励基金；

（3）资助教职员工、学生出版学术著作以及国内外知名学者来

校讲学及任教；

（4）资助改善办学条件以及有益于学生综合素质拓展的各项活动；

（5）加强国内外各界的联系与合作，资助国内外大学、企业、

其他组织、政府间的公益性合作项目和学术交流；

（6）资助与办学有关的公益活动。

（7）非指定用途。

第三条 甲方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日内（或 年 月 日前）

将捐赠资金交付乙方财务部门或通过转账方式将资金转入乙方账户

内，并协助乙方办理相关手续。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资金后，出具合法

有效的财务接收凭证。乙方账户信息如下：
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西安长安路支行

户 名：西安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

账 号：26110101040017488

第四条 乙方依据本协议约定用途合理使用捐赠财产，不得擅自改变

捐赠财产的用途。如果确需改变用途的，应当征得甲方的同意，并签

订有关变更使用协议。

第五条 根据捐赠财产用途，乙方可与甲方协商选定捐赠项目的执行

方，妥善管理和使用捐赠财产，并主动接受甲方监管。



第六条 其他约定事项：

（1） 甲方须向甲方提供该捐赠项目管理办法 （或实施细则），

以保证该捐赠项目的顺利开展。

（2）

。

第七条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未尽

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本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乙方（盖章）：

西安科技大学教育基金会
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乙方代表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
甲方地址： 乙方地址：

西安市雁塔中路 58号

甲方邮编： 乙方邮编：710054

甲方联系人： 乙方联系人：

李栋墚

联系电话： 联系电话：

029—85583758


